
2010年金山区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须知

根据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开展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工作的通知的通知》精神及市商务委员会的部署，于2010年3月1日至6月30日对在本区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进行2009年度联合年检，今年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全部采用网上申报。现就联合年检工作的具体事宜做如下说明:

一、参检对象

凡于2009年12月31日前在本区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均须参加2009年度联合年检，其在本区的经营性分支机构年检材料随隶属法人企业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二、联合年检的申报和办事流程
（一）联合年检申报流程：
1、登录

在2009年12月31日前在本市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登录WWW.LHNJ.GOV.CN，或在“上海外资信息管理系统”（报统计报表）中也有链接可登录。系统软件技术支持电话：010- 67870108。

登录后，在“年检专版”一栏选择“上海市专版”，进入“用户登录”页面后通过输入用户名即企业代码（批准证书上的13位进出口代码）和密码，进入网上联合年检系统（去年未在网上注册的企业，需先进行在线注册）。
2、填写年检报告书

企业根据网上填写要求填写数据，完成填报报表。
3、选择主管部门依据
商务部门：依据为“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左下角的批准号，如批准号为“商外资沪金独资字（2005）0012”或“商外资沪（金）独资字（2007）0032”的企业需选择金山区商务作为主管部门，市批企业选择“上海市商务”作为主管部门。
统计部门：参照商务部门的隶属关系。

财政部门：依据以下原则：财政部门参考财政登记证代码前6位，如310116选金山区为财政主管部门；上海市财税二、三分局征管的外商投资企业（310043、310046），其财政由市财政监督局办理，并参加市联合年检。
税务部门：参照财政部门的隶属关系。
外管部门：统一选择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4、报表审核

报表上报后，外资管理部门、财政、税务、统计、外管将并联对报表进行审核，审核结果有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返回修改、部门错误四种类型，所有年检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可以将年检报表打印。
5、现场复核

企业持打印出的报表，以及各有关部门要求提交的有关材料，按照指定的集中办公地点和时间到现场提交年检材料，复核完成后加盖图章。
6、联合年检申报流程图：如下

（二）工商年检申报流程。
1、登录

企业在登录前述联合年检的网站后，还须登录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门户网站（www.sgs.gov.cn/netannl），外资企业还可以通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网站（www.saic.gov.cn）链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门户网申报。可选择登录方式。方式一：企业持有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电子副本的，将其插入电脑USB接口并输入密码。网上年检系统（以下简称系统）自动匹配，确认企业身份，企业登录用户界面。方式二：企业无营业执照电子副本的，输入企业营业执照上的企业标识和企业名称（全称），系统自动匹配，确认企业身份，企业登录用户界面。

2、填写年检报告书

企业登录用户界面后，查看当前网上年检申报状态，选择“填写年检报告书”。系统将根据登录企业的类型自动匹配相应的年检报告书。企业在网上填写年检报告书的过程中，可点击“暂存”键暂时保存所填写的内容，并可重复登录，对错漏的内容进行补充修改，直至确认所有填写内容准确完整。

3、申报

企业确认填写内容准确完整后点击“提交”键。系统将根据网上年检报告书中设置的必输项和表间平衡进行判断和计算，不符合要求的，自动提示企业进行补充修改；符合要求的，将提示企业申报成功。

4、预审

工商部门在企业申报网上年检后５个工作日内对其申报内容进行预审。

工商部门认为企业申报内容不完整或者有错误的，网上告知预审结果，并退回企业修改；认为企业涉嫌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网上告知预审结果，并要求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工商年检窗口办理年检相关事宜；认为企业申报内容完整且符合年检规定的，网上告知其预审结果。

 5、预审结果查询

企业登录网上年检用户界面，查询预审信息。

查询结果为“退回修改”的，选择“修改年检报告书”，根据工商部门退回修改的意见对网上年检报告书内容作补充修改。

查询结果为“不符合规定”的，企业应按告知要求下载打印经预审的年检报告书，并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工商年检窗口办理年检相关事宜。

查询结果为“符合规定”的，根据告知书要求下载打印经预审的年检报告书，携带告知书所列材料，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办理网上年检复核。

6、复核

企业携带经预审的年检报告书和相关年检材料到指定地点办理年检复核。工商部门依法对其申报材料进行审查。

7、年检付费和年检戳记加盖

企业缴纳工商年检费后，工商部门在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上加盖年检戳记。
8、网上年检申报流程图：

3、 年检集中受理联合办公时间、地点

为了方便区内外商投资企业参加联合年检，区经委、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山分局、区财政局、区税务局、区统计局等职能部门实行“一条龙”服务，集中收表，现场审核。

（一）、集中办公收表的时限：2010年4月26～4月29日、5月4日～5月31日（上午9:00—11:00，下午1:00—4:00）（国定假日除外）。

（二）、集中办公收表的地点：金山区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底楼B104，B108，地址：金山区龙山路555号（区政府后面新建大楼）；现场咨询电话57922255(财政、税务、统计)，57922259（经委、工商）。

为使联合年检工作有序进行，现将各镇、工业区外商投资企业参加联合年检的时间安排如下:

4月26-27日            朱泾镇

4月28-29日            枫泾镇

5月5日                吕巷镇

5月6-7日              金山卫镇

5月10日               廊下镇

5月11-12日            工业区

5月13-14日            亭林镇

5月17日               张堰镇

5月18日               漕泾镇

5月19-20日            山阳镇

5月21日               石化街道、区属公司、有关局

5月24～28、31日       机动

（四）未在年检联合办公期间参加年检的企业应于2010年6月30日前分别至各部门年检，逾期商务部联合年检网站自动关闭，不再受理年检。
五、联合年检材料上报要求： 
参检企业申报联合年检时须向各受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
外资管理部门（区经委）
联合年检报告书（表一至表七）原件（打印报表经企业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司章）；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正、副本及副本复印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出具的审计报告（2009年7月1日后注册设立且没有经营的企业，则提交验资报告（复印件））；
网上直报系统中已申报的2009年12月报告期的“外商投资、经营情况统计表”打印凭证。（外资统基1表，登录www.investment.gov.cn网站的“上海外资信息管理系统”（外资统计网上直报）的“企业用户端”）；2009年12月报告期已申报的，可打印上报序号的表单，没有申报的应提交说明。
验资报告复印件（仅限于2009年实际出资的企业提交）；
鼓励类企业应提交《鼓励类项目确认书》（复印件）；先进技术企业、产品出口企业应提交《先进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和《产品出口企业证书》（复印件）；
2008年12月31日前设立的外商投资研发中心应提交2009年度的研发和经营活动情况；
商业项目信息登记表；
创业投资企业须提供创业投资企业情况备案表；
投资性公司须提供信息表（企业登录http://fic.wzs.mofcom.gov.cn填写，打印并加盖公章）；
融资租赁公司，每年3月31日之前须提交上一年业务经营情况报告；
企业提供的复印件均须加盖企业公章;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联合年检有关单位收文凭证》；
《外商投资企业年检报告书》、《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年检报告书》；
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加盖公章的副本复印件，或分支机构营业执照正本及加盖公章的执照复印件；
营业执照电子副本（有电子执照副本的企业）；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出具的2009年度审计报告原件（须提交审计报告企业）；
加盖企业公章的2009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分支机构以外的企业）；
食品生产、食品经营、餐饮服务相关经营许可证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仅限从事食品生产、食品经营、餐饮服务的企业）；

其他相关材料（如：《外商投资企业基本信息联系情况表》、其他有关经营许可证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等）；
母公司未在本区注册登记的企业分支机构除按上述规定提交相关涉及材料外，外应提交其母体企业（2009年度已参检）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外省市外资企业在沪设立的分支机构应提交2009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复印件加盖分支机构公章），其母体企业（2009年度已参检）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财政部门

加盖企业公章的联合年检报告书（表一至表七）复印件；
外商投资企业2009年度会计决算电子报表（用U盘报送）；
加盖公章的外商投资企业2009年度会计决算报表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出具的审计报告；
验资报告复印件（仅限在2009年度缴纳出资的企业提交）；

财政登记证副本及加盖公章财政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税务部门

加盖企业公章的联合年检报告书（表一至表七）复印件；
加盖企业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出具的审计报告；
验资报告复印件（仅限在2009年度缴纳出资的企业提交）；

外商投资企业2009年度会计决算报表；

税务登记证副本及加盖公章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统计部门

加盖企业公章的联合年检报告书（表一至表七）复印件；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出具的审计报告（2009年7月1日后注册设立且没有经营的企业，则提交验资报告（复印件）；
统计从业资格证书原件及统计从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统计登记证（复印件）；若未办理统计登记证的则带好：①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②企业代码证复印件，③外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等到统计窗口办理。
六、信息查询：

有关联合年检的通知及要求请登录金山区经委网站www.jsqjw.gov.cn公告栏通知及网上办事栏下载相关内容。
                  金山区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办公室

                       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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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网上年检页面


插入营业执照电子副本，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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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网上年检页面


输入企业名称（全称）和标识





无营业执照


电子副本








登录企业用户界面





网上填写年检报告书并申报





系统将申报内容


倒入工商部门局域网





年检付费


年检戳记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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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网上年检规定的，


网上告知企业办理复核





持有营业执照电子副本





到联合年检集中办公现场复核。





工商部门对网上年检


申报内容进行预审





企业修改年检


报告书重新申报





申报数据有误，退回企业修改





不符合规定的，网上告知企业到指定年检窗口办理年检事宜





不通过。企业按照管理部门给出的不通过理由整改，直至年检通过





企业修改报表或修改上报部门





数据或部门错误打回修改





审核通过，企业打印“年检报告书”








已登录过网上联合年检





完成工商网上年检


（流程要求见后）








到集中办公现场进行复核


加盖图章后完成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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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联合年检管理部门并联审核





报表上报，待审





填写完成年检报告书、财政报表、外汇报表和其他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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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网上联合年检页面，注册用户后再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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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网上联合年检页面，输进出口企业代码和密码












































完成联合年检网上申报（具体流程要求见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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